
云南省精准营养与个性化食品制造重点实验室 

开放课题管理办法（暂行） 
 

一、总则 

云南省精准营养与个性化食品制造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重点实验室）面向

省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的大学、研究所等单位设立开放课题，资助省内外科技工作

者 开 展 互 补 性 和 创 新 性 研 究 。 重 点 实 验 室 定 期 在 云 南 农 业 大 学

（ https://www.ynau.edu.cn/ ）和云南农业大学食品科学技术学院网站

（http://et.ynau.edu.cn/sp/）公布《云南省精准营养与个性化食品制造重点实验

室开放课题申请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二、资助对象 

在拟资助领域有一定的研究基础的校内外、省内外科技工作者均可提出资助

申请（对于中级以下职称的申报者，需提供两名同行专家的推荐信）。 

 

三、申请 

1、申请课题须符合《指南》所规定的研究内容和范围。 

2、申请者与项目组成员应具备实施该课题的能力和时间保证，经费预算合理。 

3、开放课题的研究期限一般为 1.5-2.0 年。研究工作开始时间从批准立项通知日

算起。基金资助额度为 2.0 万元，课题负责人每年度填写“开放课题中期报告表”，

并提交学术论文和研究进展报告，经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评审后决定是否继续

资助。 

注：校内申报人员经费实行报账制；校外申报人员，项目经费实行报账制或拨付

至项目申报人员单位。 

 

四、审批与立项 

1、重点实验室办公室组织进行开放课题的初审，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可建议不予

资助： 

（1）申请手续不完备，申请书填写不符合规定； 



（2）不符合资助范围； 

（3）明显缺乏立项根据，或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不清，无法进行评审； 

（4）不具备实施该项目的研究能力，或缺乏基本的研究条件； 

（5）申请者对已获资助项目不执行开放课题管理的有关规定，且未按要求改正

的，或不认真开展研究工作，未发表论文或未取得研究成果的。 

2、重点实验室办公室组织专家对申请项目进行评审，确定优先支持顺序及资助

额度。 

3、参考评审结果，由重点实验室主任签发立项批准书，重点实验室办公室通知

申请者。 

4、课题负责人应于立项批准后 15 个工作日内，根据批准通知，填写《云南省精

准营养与个性化食品制造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任务书》，经所在单位审核，报送

本重点实验室作为拨款和检查的依据。逾期不报，又不在规定期限内说明理由的

项目视为自动放弃。 

 

五、实施与审查 

1、重点实验室成立开放课题管理工作组对项目进行管理，课题负责人或主要研

究人员应按计划或依托原单位科研条件或来重点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 

2、实验室每年度对开放课题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课题负责人应在中期提交《开

放课题资助项目中期报告表》，交流研究进展。对不报送《中期报告表》，或工作

无进展，或经费使用不当的项目，中止资助。 

3、开放课题完成后，课题负责人填写项目结题报告，三个月内向实验室报送《开

放课题资助项目结题报告》，学术论文复印件及有关的软硬件原始资料。实验室

学术委员会对开放课题完成情况进行评议，结果在实验室网站公布。向实验室提

交的材料包括： 

（1）研究工作总结及研究报告； 

（2）已经发表和计划发表学术论文列表； 

（3）专利与获奖成果证书复印件； 

（4）研究工作中的原始技术档案、数据记录、图纸、底片、软件、程序等以及

目录清单。 

 



六、成果管理及评价 

1、开放课题所发表的论文及所取得成果，归本实验室和研究者所在单位共享。 

2、由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完成的专著、论文、软件、数据库等研究成果均应将

本实验室作为署名单位（鼓励将本实验室作为第一署名单位），并添加项目资助

信息，未标注的，验收时不计入成果。 

 

实验室名称标署： 

中文：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省精准营养与个性化食品制造重点实验室 云南昆明 

650201 

英文： Yunnan Key Laboratory of Precision Nutrition and Personalized Food 

Manufacturing,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201, China； 

资助项目名称标署： 

云南省精准营养与个性化食品制造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名称：云南省省市一体化

专项，Yunnan Province-City Integration Project (202302AN360002). 

 

七、经费的使用与管理 

1、开放课题经费的管理严格按照依托单位有关财务规章制度执行，专款专用。 

2、开放课题完成期限一般为 1.5-2.0 年，资助经费一次核定。 

3、经费的使用权由课题负责人掌握，课题结题时课题负责人应向实验室提交加

盖财务部门公章的经费开支结算报告。 

 

本办法由云南省精准营养与个性化食品制造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讨论通过，自

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实验室办公室负责解释。 

 

云南省精准营养与个性化食品制造重点实验室 

2023 年 5 月 1 日 


